
統計應用分析報告 

以主要死因看澎湖縣民健康情形 

 

 

 

 

編號:108-1 

 

 

 

 

 

 

 

澎湖縣政府主計處 

108 年 9 

 

 

 



1 

 

 

目錄 

一、 平均餘命 ...................................................................................................................... 2 

二、 死因統計 ...................................................................................................................... 6 

三、 結語 ............................................................................................................................ 11 

 

 

 

 

 

 

 

 

 

 

 

 

 

 

 

 

 

 

 

 

 

 

 

 

 

 

 

 

 

 



2 

 

    隨著所得增加及生活水準的提升，國人越來越重視個人健康，而

良好的身心健康不僅是個人及家庭幸福的基石，更是整體國力的象徵，

確保民眾獲得優質的醫療保健服務及生活是政府的責任。本文採用平

均餘命、健康平均餘命及死因統計數據剖析澎湖縣縣民健康狀況，以

供縣府釐訂健康福利政策之參考。 

一、 平均餘命 

(一) 107年國人平均壽命80.7歲較日本、新加坡及南韓低，男女性

平均壽命差距6.5歲與日本、南韓及南非相近 

    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係假設一出生嬰兒遭受到某一時期

之每一年齡組所經驗的死亡風險後，所能存活的預期壽命，即到達 X

歲以後平均尚可期待生存之年數，稱為 X歲之平均餘命，而零歲之平

均餘命特稱為「平均壽命」，可用以比較不同國家間或同一國家不同

時間之綜合死亡率的重要指標。 

    107 年主要國家平均壽命，以日本 84.3 歲最高，而南非 64.2 歲

最低，我國人民平均壽命 80.7 歲，相較於亞洲國家如日本、新加坡

(83.2 歲)及南韓(82.7 歲)少，而與歐洲國家如德國(80.8 歲)、丹麥

(80.8 歲)、英國(81.1 歲)及芬蘭(81.3 歲)接近。就男女性平均壽命

差異而言，107 年主要國家之女性平均壽命均高於男性，各國男性與

女性平均壽命差距大約介於 2.8 至 7.7 歲之間，如埃及、印度、荷蘭、

紐西蘭及瑞典約為 3歲屬差距較小之國家，而泰國男女平均壽命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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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為 7.7 歲，我國男女平均壽命差距 6.5 歲，與日本、南韓及南非

相近。(表 1) 

表 1、主要國家 107 年平均壽命 

地區 國家 
平均壽命(歲) 

地區 國家 
平均壽命(歲) 

全體 男性 女性 差距 全體 男性 女性 差距 

亞洲 

日本 84.3 81.3 87.3 6.0 

美洲 

加拿大 82.0 79.9 84.0 4.1 

新加坡 83.2 81.0 85.4 4.4 美國 78.6 76.1 81.1 5.0 

南韓 82.7 79.7 85.7 6.0 巴西 76.1 72.5 79.6 7.1 

中華民國 80.7 77.5 84.0 6.5 

歐洲 

義大利 82.8 80.6 85.0 4.5 

中國大陸 76.5 73.6 79.4 5.8 挪威 82.8 81.0 84.5 3.5 

馬來西亞 75.1 72.7 77.4 4.7 瑞典 82.5 80.8 84.3 3.5 

泰國 73.8 69.9 77.6 7.7 法國 82.4 79.5 85.3 5.8 

印尼 71.2 69.3 73.2 3.9 荷蘭 81.7 80.2 83.3 3.2 

印度 68.8 67.4 70.2 2.8 奧地利 81.7 79.3 84.0 4.7 

大洋洲 
澳大利亞 82.5 80.5 84.6 4.1 芬蘭 81.3 78.4 84.1 5.7 

紐西蘭 81.9 80.2 83.6 3.4 英國 81.1 79.2 82.9 3.7 

非洲 
埃及 71.9 70.5 73.3 2.8 丹麥 80.8 78.8 82.8 4.0 

南非 64.2 61.1 67.3 6.2 德國 80.8 78.4 83.2 4.8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二) 107年本縣全體縣民平均壽命80.49歲，居20縣市第6位，其中

男性平均年齡為77.24歲，女性為84.26歲，男女性平均年齡差

距為7.02歲，近10年男性平均壽命增加1.32歲高於女性的0.91

歲 

    依我國107年各縣市平均壽命觀察，以臺北市平均83.63歲最高，

其次是新北市 81.37 歲，而台東縣平均壽命 75.79 歲最低；若以性別

區分，男性平均壽命仍以臺北市80.93最高，其次是新北市78.33歲，

台東縣 72.05 歲最低；而女性平均壽命同樣以臺北市 86.29 最高，其

次是新北市 84.47 歲，台東縣 80.38 歲最低。107 年本縣全體縣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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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壽命 80.49 歲，居 20 縣市第 6位，綜上數據顯示，無論是全體、

男性或是女性之平均壽命大約呈現北部高於南部、西部高於東部的現

象，分析其原因可能與醫療資源分布與轉診便利性相關。(圖 1) 

圖 1、全國各縣市 107 年平均壽命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與 106 年比較，本縣全體縣民 107 年平均壽命增加 0.45 歲，其

中男性平均壽命增加 0.61 歲，女性亦增加 0.21 歲。若依近 10 年(98

年至 107 年)數據觀察，本縣全體縣民增加 1.19 歲，其中男性增加

1.32 歲，女性增加 0.91 歲。女性平均壽命在 98 年至 101 年間呈下

降趨勢，102 年至 107 年則逐年穩定增加，反觀男性平均壽命在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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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平均壽命差距在 105 年差距來到最大的 8.23 歲，隨後又因男性

平均壽命增加而減少差距，至107年男女性平均壽命差距為7.0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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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澎湖縣近 10 年平均壽命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三) 106年國人女性健康平均餘命與平均壽命差距9.8歲，大於男性

8.3歲，顯示女性雖然平均壽命較長，相對在年老時處於臥病

失能的時間較長 

    健康平均餘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HALE)以原有的平均

餘命為基礎，扣除因不健康狀態損失之年數而調整的平均餘命，係基

於現行死亡率及疾病盛行率估算各種健康狀況下，預期可健康生活之

年數。這項指標不再是以傳統平均壽命估算生命量，而是對生命作「質」

的估測。依據衛生福利部最新統計結果，不論平均餘命或健康平均餘

命，女性均較男性為高，106 年男女性健康平均餘命分別為 69.0 歲

及 73.9 歲，較 100 年增加 1.3 歲及 1.2 歲，與 90 年比較，男女性別

增加 2.3 歲及 2.2 歲。106 年男女性健康平均餘命差距為 4.9 歲，與

79.30 79.35
78.93 78.77

79.37 79.60 79.56
79.18

80.04
80.49

75.92 76.03
75.67 75.79

76.58 76.48
76.15

75.47

76.63
77.24

83.35 83.25
82.73

82.19
82.56

83.18
83.57 83.70

84.05 84.26

7.43
7.22

7.06

6.40

5.98

6.70

7.42

8.23

7.42

7.02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70.00 

72.00 

74.00 

76.00 

78.00 

80.00 

82.00 

84.00 

86.00 

88.00 

90.00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全體 男性 女性 男女性平均壽命差距

年

歲 歲

0.00

//



6 

 

90 年比較，差距減少 0.1 歲。若與平均餘命相較，女性不健康之存

活年數9.8年，較男性8.3年多 1.5年，顯示女性雖然平均壽命較長，

相對在年老時有較長的臥病失能時間，更凸顯出老年醫療及長期照護

工作的重要性。 

表 2、近年我國人民平均餘命與健康平均餘命比較 

年份 
平均餘命(歲) 健康平均餘命(歲) 不健康存活年數(年) 男女不健康存活年

數差距(年)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90 74.1 79.9 66.7 71.7 7.4 8.2 0.8 

95 74.9 81.4 67.6 72.7 7.3 8.7 1.4 

100 76.0 82.6 67.8 72.7 8.2 9.9 1.7 

106 77.3 83.7 69.0 73.9 8.3 9.8 1.5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衛生福利部 

二、 死因統計 

(一) 107年本縣惡性腫瘤死亡人數239人為主要死因之首位，其標準

化死亡率每十萬人123.62人，較106年增加8.55人，與心臟疾

病及肺炎位居前3名，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51.44%。 

    107年本縣死亡人數902人，其中屬十大主要死因之死亡人數為

696人，占總死亡人數77.16%。107年本縣死因排名前3位依序為惡性

腫瘤，心臟疾病及肺炎，死亡人數共計464人，占總死亡人數51.44%，

其中惡性腫瘤續居本縣主要死因之首位，其死亡人數239人，占主要

死因人數34.34%。與106年主要死因排名比較，惡性腫瘤、心臟疾病、

肺炎、腦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維持不變，排名上升的有事故傷害(第7

名上升至第6名)、敗血症(第10名上升至第7名)、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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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名上升至第9名)及衰老/老邁(第12名上升至第10名)；而排名下

降的為高血壓性疾病由第4名下降至第8名。標準化死亡率係將兩地不

同性別、種族、年齡等變項組合化成同一基礎，用以剔除其人口在組

合上的差異，可得到客觀的比較基礎。以標準化死亡率觀察，107年

本縣標準化死亡率為每十萬人404.61人，較106年增加6.75人，其中

以心臟疾病每十萬人增加8.61人增加最多，其次為惡性腫瘤每十萬人

增加8.55人。 

表 3、澎湖縣 107 年主要死因之死亡人數與標準化死亡率 

單位：人、人/十萬人 

死因 
105 年 

排名 

106 年 

排名 

107 年 與 105 年比較 與 106 年比較 

排名 
死亡 

人數 

標準化

死亡率 

死亡 

人數 

增減 

標準化 

死亡率 

增減 

死亡 

人數 

增減 

標準化 

死亡率 

增減 

所有死因合計 -- -- -- 902 404.61 -73 -55.36 54 6.75 

惡性腫瘤 1 1 1 239 123.62 -11 -12.75 21 8.55 

心臟疾病 

（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2 2 2 159 60.45 26 4.30 36 8.61 

肺炎 5 3 3 66 21.96 12 1.79 9 2.27 

腦血管疾病 3 4 4 59 25.48 -3 0.13 17 5.76 

糖尿病 4 5 5 39 14.52 -20 -13.65 -4 -4.92 

事故傷害 6 7 6 35 21.98 -6 -8.10 0 -0.72 

敗血症 9 10 7 31 11.22 -2 -1.88 10 2.63 

高血壓性疾病 7 4 8 27 10.90 -9 -3.07 -21 -5.30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8 13 9 23 7.21 -11 -4.46 2 3.24 

衰老/老邁 10 12 10 18 3.64 -8 -4.89 4 0.00 

其他 -- -- -- 206 103.63 -41 -12.80 -20 -13.38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說明：標準化死亡率=(各年齡組死亡率×標準組年齡人口數)之總和/標準組總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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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縣107年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及肺炎均屬影響

男女性健康甚大之疾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之標準化死亡率男

性為女性的6.84倍 

    觀察 107 年本縣男女性死因排名，前 2名同為惡性腫瘤及心臟疾

病，而第 3至第 6順位男性分別是腦血管疾病、肺炎、事故傷害及慢

性下呼吸道疾病，女性則是事故傷害、肺炎、糖尿病及腦血管疾病，

由前 6順位排名顯示，除了惡性腫瘤及心臟疾病外，腦血管疾病及肺

炎對男女性健康的影響均甚大。 

    腦血管疾病主要係以三高因子(高血糖、高血壓、高血脂)誘發致

病，為提早預防疾病的發生，民眾應定期健康檢查外，也應積極養成

良好的飲食習慣及規律的運動，以預防腦血管疾病的發生。另外肺炎

的致病成因主要係以細菌或病毒為主，其中細菌感染有半數案例可以

分離出肺炎鏈球菌，且好發於 5歲以下幼童、65 歲以上老年人及慢

性疾病患者，政府相關單位應提供幼兒及長者施打「肺炎鏈球菌多醣

體疫苗」優惠方案，促使疫苗施打率增加以降低肺炎之好發率。 

    再觀察各死因之男女性標準化死亡率，除糖尿病之外，其餘死因

男性皆高於女性，其中又以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差異最為顯著，其男性

標準化死亡率是女性的 6.84倍。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係指慢性阻塞性

肺病，其主要致病因子是抽菸、二手菸及空氣汙染，導致患者出現慢

性咳嗽、呼吸困難症狀，且容易合併產生肺炎、心臟疾病甚至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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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07 年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針對國人吸菸行為調查結果發現，18

歲以上男性吸菸率 23.4%遠高於女性的 2.4%，政府除透過擴大禁菸場

所範圍之外，實施新版菸品健康警示圖文、嚴禁菸品廣告，同時善用

菸捐推動二代戒菸全面多元服務及各項健康措施，以降低國人的吸菸

比率。 

表 4、澎湖縣 107 年男女主要死因之標準化死亡率與差距倍數 

單位：人/十萬人 

男女性標準化 

死亡率差距倍數 
男性主要死因 

標準化

死亡率 
女性主要死因 

標準化

死亡率 

2.13 惡性腫瘤 168.77 惡性腫瘤 79.29 

1.44 
心臟疾病 

（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71.48 

心臟疾病 

（高血壓性疾病除外） 
49.58 

3.82 腦血管疾病 40.58 事故傷害 16.27 

1.78 肺炎 28.73 肺炎 16.15 

1.68 事故傷害 27.40 糖尿病 14.99 

6.84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13.81 腦血管疾病 10.62 

0.88 糖尿病 13.21 高血壓性疾病 8.97 

1.38 高血壓性疾病 12.41 敗血症 8.56 

--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8.72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4.13 

1.79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7.39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2.02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三) 本縣107年肝癌、肺癌及直腸癌續居癌症類死因前3位，男性癌

症標準化死亡率皆高於女性，以口腔癌5.24倍最多 

    107年本縣癌症死亡人數239人，占總死亡人數26.50%，較106年

增加21人(+9.63%)；癌症標準化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123.62人，較106

年增加8.55人。依標準化死亡率排名，肝癌、肺癌及直腸癌於107年

續居癌症類死因前3位，與106年排名相比有提升的為胃癌(第7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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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5名)、前列腺癌(第9名上升至第8名)及胰臟癌(第10名上升至第9

名)，而排名下降的則有口腔癌(第5名下降至第6名)、食道癌(第6名

下降至第7名)及子宮頸及部位未明示子宮癌(第8名下降至第10名)。 

表 5、澎湖縣 107 年癌症死因之死亡人數與標準化死亡率 

單位：人、人/十萬人 

死因 
105 年 

排名 

106 年 

排名 

107 年 與 105 年比較 與 106 年比較 

排名 
死亡 

人數 

標準化 

死亡率 

死亡 

人數 

增減 

標準化 

死亡率 

增減 

死亡 

人數 

增減 

標準化 

死亡率 

增減 

癌症合計 -- -- -- 239 123.62 -11 -12.75 21 8.55 

肝和肝內膽管癌 1 1 1 46 23.98 -10 -6.90 -19 -10.29 

氣管、支氣管和肺癌 2 2 2 39 19.85 -15 -8.30 0 1.08 

結腸、直腸和肛門癌 3 3 3 32 16.64 9 4.81 5 3.58 

女性乳癌 7 4 4 12 12.63 6 5.86 4 2.32 

胃癌 9 7 5 17 7.85 11 4.67 9 3.35 

口腔癌 8 5 6 13 8.18 2 1.00 1 0.03 

食道癌 4 6 7 13 8.04 -9 -6.08 5 3.11 

前列腺(攝護腺)癌 6 9 8 6 4.10 -1 -2.23 3 1.76 

胰臟癌 5 10 9 11 6.55 -4 -1.23 6 3.79 

子宮頸及部位未明示 

子宮癌 
11 8 10 4 3.05 2 0.96 1 -1.46 

其他 -- -- -- 46 22.93 -2 4.86 6 11.46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觀察 107 年本縣男女性癌症死因排名，兩性前 2名皆有肝和肝內

膽管癌及氣管、支氣管和肺癌；男性癌症標準化死亡率皆高於女性，

其中以口腔癌高出 5.24倍最多，其次為胰臟癌高出 4.78倍，再其次

則為肝和肝內膽管癌高出 3.5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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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澎湖縣 107 年男女癌症死因之標準化死亡率與差距倍數 

單位：人/十萬人 

男女性標準化 

死亡率差距倍數 
男性癌症死因 

標準化

死亡率 
女性癌症死因 

標準化

死亡率 

3.52 肝和肝內膽管癌 36.66 氣管、支氣管和肺癌 17.46 

2.49 結腸、直腸和肛門癌 24.72 肝和肝內膽管癌 10.41 

1.29 氣管、支氣管和肺癌 22.56 女性乳癌 12.63 

-- 食道癌 14.77 結腸、直腸和肛門癌 9.94 

5.24 口腔癌 13.38 胃癌 4.32 

2.60 胃癌 11.22 子宮頸及部位未明示子宮癌 3.05 

4.78 胰臟癌 10.77 卵巢癌 3.73 

-- 前列腺(攝護腺)癌 4.10 白血病 3.34 

-- 非何杰金氏淋巴瘤 5.03 口腔癌 2.55 

-- 腎臟癌 2.55 胰臟癌 2.25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三、 結語 

(一) 消除致癌因子，建立規律運動習慣 

近年本縣縣民平均壽命雖持續增加，然癌症仍是盤踞死因第一名，

占全縣死亡人數 26.50%。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慢性病(含癌症)四大危

險因子為菸、酒、不健康飲食及缺乏規律運動，其估計至少有 22％

的癌症是菸害造成的，菸品是危害健康的頭號殺手，而不健康飲食、

運動不足及肥胖與大腸癌、乳癌、子宮體癌及胰臟癌有密切關連。為

降低癌症死亡率，本府除持續辦理各項癌症篩檢外如大腸癌與口腔癌

篩檢、30 歲以上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及婦女乳房理學檢查等亦向上

溯源加強新興致癌因子防治，包括肥胖、飲食與運動不足，持續積極

推動肥胖防治暨健康體能宣導、健康飲食宣導，並於本縣設置 5處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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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示範點，辦理社區營養教育宣導講座，藉由推動健康體重管理計畫，

協助民眾建立健康生活習慣，增加規律運動人口。 

(二) 打造健康樂齡宜居城市 

    對於老年醫療及長期照護方面，本府辦理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

認證，提供對長者友善、專業、有尊嚴的醫療服務及環境，讓長者在

老化過程有獲致最大健康的機會，並設立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

機構，因應長期照顧需求人口增加，提供必要之收容養護服務，期盼

打造本縣為一座健康樂齡的宜居城市。 


